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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者，以從事營利為目的、追求利潤報酬之行為。商事法者，有廣義及狹義兩種意義，就廣義而言，泛指

規範營利為目的、追求利潤報酬之法律，如商業會計法、公平交易法、消費者保護法等，及新發展之商事法，

如企業併購法、金融控股公司法等。就狹義而言，主要指：(1)從事營利目的之主體「公司法」、(2)從事營利

行為之支付工具「票據法」、(3)涉外營利概念之「海商法」、(4)營利風險之預防「保險法」。 

 

本課程以「公司法」、「票據法」、「海商法」、「保險法」為授課主軸，課程內容主要分成下列章節:  

一、 公司法: 無限公司、有限公司、兩合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關係企業、外國公司。公司法為現代商

事法最重要之章節，並為證券交易法、企業併購法等之基礎，因此特別花費過半時間詳加介紹。 

二、 票據法: 通則、匯票、本票、支票。票據有延期付款功能，社會演進至今仍使用頻繁。 

三、 海商法: 通則、海上企業組織、海上運送、海上危險。台灣注重國際貿易，必須依循國際通用之海

商法規則，教師另行補充貿易條規、海上財產、海事優先權計算範例等相關知識，始能更了解海商

法之立法理由。 

四、 保險法: 總則、保險契約、財產保險。商業相關的保險，以財產保險為主，授課內容以海上保險為

基礎，其他財產保險準用相關規定。人身保險較少因商業行為投保，暫時省略不論。 

 

講師之授課從最基本定義開始，內容深入淺出，配合課本章節講授，方便資料查詢。每次遇到相類似的

觀念，均以圖表比較分析，方便學員有系統的理解記憶。期中期末輔以作業繳交，讓學生自行消化吸收，加

強記憶，融會貫通。例如期中考以公司法為主要範圍，重點有公司種類、公司創立與解散、股東權利、員工

獎勵制度、公司治理、各類籌資工具、盈餘分配程序。透過考試，重新複習重點內容，打通思考盲點。參加

這次研習，可增進商業法規相關課程之教學內容，對教師教授之: 票據實務、銀行金融法規、證券金融法規、

保險法規、保險實務、外匯交易實務，對教學有很大幫助。例如現代電子支付發達，支票仍受到許多廠商愛

用、銀行外匯業務之進出口貿易程序及匯票使用方式、公司小股東如何維護自身權益、保險商品之歷史發展

等。除了教學之外，對財金證照輔導也有幫助，包含初階外匯人員、銀行基本能力測驗、信託、證券商、人

身保險、財產保險業務員等證照。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研習心得報告請用電腦繕打。 

二、研習結案報告請先上傳（校園入口網→其它類 E 化系統→研討會心得上傳），連同補助教師校外研習申

請表、研習相關資料影本(4 頁以上)及研習心得報告，並經主管簽章後，送人事室核銷。 

報告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室主任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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